
僑光科技大學補助教師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前導型計畫實施辦法 
民國 111 年 11 月 08 日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為拓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範疇，鼓勵本校教師研究並執行社會實踐相關議題之計

畫，依據本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之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  
第 二 條 申請資格：符合補助核配基準之專任教師。 

第 三 條 教師申請補助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 

一、申請時間：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提出申請。 
二、執行期間：次年二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。 
三、經費補助：每案以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為上限，經費支用依照「教育部補(捐)

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四點附件二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

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及相關規定辦理，但申請之計畫如有編列設備費及人事

費用，不予補助。 
四、申請及審查程序：由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，送所屬系、中心及學院主管核可，

經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彙整送初審，並經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議決後，

報請校長核准。 
五、主持人應按時程檢附下列資料，並繳交至本校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： 
（一）計畫申請時：補助教師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前導型計畫申請書、計畫主

持人相關研究成果統計表。 
（二）計畫經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決議後：補助教師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

前導型計畫執行同意書。 
（三）計畫結案截止日後一個月內：結案書面報告及其電子檔案一份。 
六、限制： 
（一）同一計畫，不得重複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。若經查證有重複申請或疑似抄

襲、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，除移送相關單位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外，

經查證屬實後，主持人應全額退還已領取之獎助金，並於二年內不得依本

辦法申請補助。 
（二）計畫之執行內容，如開設課程、辦理活動或其他執行本計畫之工作項目，

不得視為執行其他計畫之工作項目。 
（三）經核准執行之計畫，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變更計畫主題，主題之變更，若

已嚴重偏離原核准計畫，計畫主持人應繳回已核銷之補助經費。 
（四）獲補助教師須配合本校之規劃與協調，支援新年度教育部「大學社會責任

實踐計畫」、「高教深耕」、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-大學社會責任(USR)專
案計畫」或其他公營單位相關計畫提案，以及參與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舉

辦之成果展示、工作坊與發表會等相關活動。 
七、經費核銷：七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單據，應於本校會計室公告期限內檢據核

銷完畢，八月至十月發生之單據應於十一月三十日前檢據核銷完畢。 
第 四 條 本辦法補助經費原則以當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所編列預算為限，必要時得經本

校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議決議，由其他相關經費支給。 

第 五 條 因故致計畫無法如期執行完畢者，得經本校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議決延長計

畫執行時程，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經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